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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制或限制。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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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和美鎮大雅段0615、0616、0617、0618地號、大嘉段0995、1003、

1167地號、大榮段0008、0521、0860(部分)、1043、1044、1699地號、大霞

段0281、1592、1593、1844、1845、1845-0001、2148地號、和群段0848-0001(部

分)地號、嘉詔段0358地號、嘉慶段0497、0567-0001(部分)、0582、0622(部

分)、0623、0710(部分)地號，共計28筆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

壤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及地號：同旨揭地號。 

二、場址面積：共56139.08平方公尺。 

三、場址現況概述：農業使用。 

四、污染物及污染情形：土壤中重金屬濃度超過食用作物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五、其他重要事項：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居民健康，特劃定為土

壤污染管制區。 

(二)自公告之日起，污染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人或人為活動依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第17至19條規定予以管制。 

(三)管制項目： 

１、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２、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３、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４、禁止種植食用農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物。 

５、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並得限制人員進入，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畫或

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為。 

六、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或地下水抽

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定後，始得實施。 

七、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第41條第1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9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00029286號 

附件：場址明細表及套繪圖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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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 

縣 長 王 惠 美 
 

場址明細表 

序號 鄉鎮 地段 地號 
面積(公

頃) 
列管範圍 

場址土壤污染物 

銅 鉻 鋅 鎳 

1 和美鎮 大雅段 0615 0.1142 全地號   �  

2 和美鎮 大雅段 0616 0.1135 全地號   �  

3 和美鎮 大雅段 0617 0.1137 全地號   �  

4 和美鎮 大雅段 0618 0.0320 全地號   �  

5 和美鎮 大嘉段 0995 0.1588 全地號   � � 

6 和美鎮 大嘉段 1003 0.1044 全地號  �  � 

7 和美鎮 大嘉段 1167 0.3505 全地號  �   

8 和美鎮 大榮段 0008 0.2133 全地號 � � �  

9 和美鎮 大榮段 0521 0.3322 全地號 �    

10 和美鎮 大榮段 0860 0.3867 部分地號 �    

11 和美鎮 大榮段 1043 0.3869 全地號 �    

12 和美鎮 大榮段 1044 0.2892 全地號 �    

13 和美鎮 大榮段 1699 0.2547 全地號   �  

14 和美鎮 大霞段 0281 0.0974 全地號  �  � 

15 和美鎮 大霞段 1592 0.1027 全地號 �  �  

16 和美鎮 大霞段 1593 0.3697 全地號 �  �  

17 和美鎮 大霞段 1844 0.0221 全地號 �  � � 

18 和美鎮 大霞段 1845 0.2350 全地號 �  � � 

19 和美鎮 大霞段 1845-0001 0.0414 全地號 �  � � 

20 和美鎮 大霞段 2148 0.1746 全地號 �    

21 和美鎮 和群段 0848-0001 0.1994 部分地號 �    

22 和美鎮 嘉詔段 0358 0.256569 全地號 �  � � 

23 和美鎮 嘉慶段 0497 0.469144 全地號 �  �  

24 和美鎮 嘉慶段 0567-0001 0.0955 部分地號 � �  � 

25 和美鎮 嘉慶段 0582 0.346263 全地號 �    

26 和美鎮 嘉慶段 0622 0.0759 部分地號 �   � 

27 和美鎮 嘉慶段 0623 0.107832 全地號 �   � 

28 和美鎮 嘉慶段 0710 0.1703 部分地號 �    

   計： 5.61390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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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大雅段 615、616、617、618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
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2927 197946 2665896 0.3734 分析結果 - 176 150 0.42 32.5 612 153 

 

 A B C D E F G 

X 197953 198026 197937 197986 197989 197995 198008 

Y 2665925 2665904 2665877 2665858 2665865 2665865 2665860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

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

故以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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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雅段 615 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雅段 616 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雅段 617 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雅段 618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雅段 615 0.1142 

大雅段 616 0.1135 

大雅段 617 0.1137 

大雅段 618 0.0320 

 
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 1167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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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375 200424 2665710 0.3505 分析結果 - 81.0 349 0.39 29.7 542 146 

 

 A B C D E F G H I J 

X 
20036

7 

20037

3 

20038

0 

20040

7 

20040

7 

20044

1 

20048

5 

20039

0 

20038

5 

20036

9 

Y 
26657

08 

26657

08 

26657

11 

26657

12 

26657

10 

26657

13 

26656

68 

26656

70 

26656

83 

26657

01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

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

以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 1167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嘉段 1167 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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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1043、1044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2807 199689 2664409 0.6761 分析結果 - 277 145 0.71 30.3 468 148 

 

 A B C D 

X 199631 199696 199678 199611 

Y 2664423 2664410 2664312 2664325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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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1043 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1044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榮段 1043 0.3869 

大榮段 1044 0.2892 

 

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 995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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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360 200121 2665728 0.1588 分析結果 - 167 248 0.50 29.0 619 235 

 

 A B C D 

X 200119 200224 200203 200118 

Y 2665734 2665743 2665725 2665718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 995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嘉段 995 0.1588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4 期 
 

11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521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392 199831 2664572 0.3322 分析結果 - 241 141 1.16 26.7 451 162 

 

 A B C D 

X 199820 199854 199832 199798 

Y 2664670 2664662 2664569 2664577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

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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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521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榮段 521 0.3322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1844、1845、1845-1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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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3158 199109 2664757 0.2985 分析結果 - 256 183 0.91 29.2 684 213 

 

 A B C D E F G H 

X 199083 199151 199156 199119 199116 199110 199104 199080 

Y 2664785 2664769 2664714 2664710 2664727 2664726 2664773 2664773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

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1844 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1845 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1845-1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霞段 1844 0.0221 

大霞段 1845 0.2350 

大霞段 1845-1 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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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860(部分)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2794 199461 2664549 0.3867 分析結果 - 273 187 0.89 58.7 543 104 

 

 A B C D 

X 199485 199507 199491 199439 

Y 2664608 2664592 2664501 2664514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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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860(部分)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榮段 860(部分) 0.3867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281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434 199390 2666420 0.0974 分析結果 - 76.2 357 0.25 26.5 478 201 

 

 A B C D E F G H I 

X 199370 199379 199383 199426 199417 199416 1999399 199389 19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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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2666426 2666439 2666440 2666406 2666394 2666396 2666441 2666418 2666427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281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霞段 281 0.0974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8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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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910 200020 2665425 0.2133 分析結果 - 286 260 2.01 31.9 609 158 

 

 A B C D 

X 200014 200074 200083 200025 

Y 2665434 2665452 2665419 2665401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

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

以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8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榮段 8 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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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和群段 848-1(部分)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2907 201452 2666764 0.1994 分析結果 - 272 132 0.22 25.2 413 133 

 

 A B C D E F G 

X 201396 201453 201450 201427 201396 201397 201390 

Y 2666781 2666765 2666751 2666726 2666748 2666754 2666762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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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和群段 848-1(部分)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和群段 848-1(部分) 0.1994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1592、1593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3241 198307 2664833 0.4724 分析結果 - 295 182 1.12 34.5 61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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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X 198216 198309 198293 198199 

Y 2664869 2664834 2664789 2664825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1592 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1593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霞段 1592 0.1027 

大霞段 1593 0.3697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1699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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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793 199521 2663912 0.2547 分析結果 - 78.7 208 0.36 25.4 1,170 75.1 

 

 A B C D 

X 199504 199534 199527 199496 

Y 2663913 2663911 2663829 2663832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

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1699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榮段 1699 0.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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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 1003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362 200111 2665759 0.1044 分析結果 - 184 259 0.46 34.3 529 241 

 

 A B C D 

X 199992 200113 199994 200112 

Y 2665755 2665764 2665746 2665755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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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 1003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嘉段 1003 0.1044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567-1(部分)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3016 201437 2664462 0.0955 分析結果 - 203 259 1.12 41.7 358 204 

 

 A B C D E F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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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01400 201436 201439 201439 201436 201434 201432 201423 201409 

Y 
266445

2 

266447

0 

266446

2 

266445

6 

266445

2 

266445

1 

266444

2 

266443

3 

266442

4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

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

以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567-1(部分)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嘉慶段 567-1(部分) 0.0955 

 

彰化縣和美鎮嘉詔段 358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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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527 
202319 2665148 0.25666

9 
分析結果 - 287 221 1.26 37.5 607 209 

 

 A B C D E F G 

X 202241 202317 202322 202290 202278 202249 202249 

Y 2665184 2665182 2665144 2665146 2665148 2665154 2665158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

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嘉詔段 358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嘉詔段 358 0.25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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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582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
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0361 
20127

9 

2664798 0.34626

3 
分析結果 - 202 172 1.02 32.0 370 193 

 

 A B C D E F G H 

X 201254 201282 201278 201273 201272 201248 201249 201251 

Y 2664803 2664800 2664870 2664700 2664678 2664676 2664751 2664751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

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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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582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嘉慶段 582 0.346263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2148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13165 198825 2664262 0.1746 分析結果 - 254 98.4 0.35 33.6 274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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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X 198733 198827 198821 198727 

Y 2664298 2664262 2664246 2664282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大霞段 2148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大霞段 2148 0.1746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622(部分)、623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4 期 
 

29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641 
201180 2664930 0.18373

2 
分析結果 0.367 282 232 1.66 33.0 478 213 

 

 A B C D E F G H 

X 201172 201183 201182 201182 201176 201178 201170 201157 

Y 2664933 2664931 2664928 2664914 2664895 2664868 2664774 2664776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622(部分)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623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嘉慶段 622(部分) 0.0759 

嘉慶段 623 0.10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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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710(部分)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662 200620 2664795 0.1703 分析結果 - 223 152 0.89 35.5 476 192 

 

 A B C D E 

X 200624 200663 200663 200614 200613 

Y 2664807 2664806 2664770 2664772 2664790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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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710(部分)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嘉慶段 710(部分) 0.1703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497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
目 

汞 

(食用)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5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2 120 175 2.5 300 260 130 

N00606 
20150

5 

2664895 0.46914

4 
分析結果 - 273 217 1.31 35.2 643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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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 F G H 

X 201504 201537 201550 201602 201599 201559 201554 201546 

Y 2664920 2664922 2664924 2664629 2664873 2664876 2664873 2664875 

 

 I J K L M 

X 201520 201509 201496 201500 201502 

Y 2664875 2664877 2664876 2664885 2664897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

值。 

3.紅底粗體字為超過管制標準；加底線為超過監測標準。 

4.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

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 

彰化縣和美鎮嘉慶段 497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農用面積 

（公頃） 

嘉慶段 497 0.46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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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年度彰化縣稻草

再利用推廣示範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0年1月20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推廣應用分解腐化菌加速分解腐化稻草，並辦理宣導及示範等活動說明會。 

    (二)透過廣播電台推廣稻草再利用及相關政令宣導。 

    (三)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稽（巡）查工作。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年彰化縣移動污

染源科技執法稽查管制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0年1月20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使用中機動車輛監（檢）測事宜，並配合本縣警察單位及監理單位執

行聯合稽查作業。 

    (二)辦理民眾陳情噪音案件監測事宜。 

    (三)本縣移動式一般地區環境音量與道路交通音量監測站之音量監測作業。 

    (四)辦理非游離輻射發射源之相關監測作業。 

    (五)執行營建工地噪音管制巡查。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原員林街消費市場」登錄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5

條。 

二、第1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景觀文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3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00035113B號 

附件：土地複丈成果圖1份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00038823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5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000452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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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產審議會」109年度第3次、110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原員林街消費市場」登錄為本縣歷史建築。 

(一)名稱：原員林街消費市場。 

(二)種類：市場。 

(三)地址：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346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面積及地號： 

１、建築本體及面積：日治時期原員林街消費市場興建時之磚造建物，不含

後期增搭建之部分，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員林段87、87-70、87-71、

87-72、87-82、96-3、97地號之部分土地，面積約1,404平方公尺。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彰化縣員林市員林段87、87-70、87-71、

87-72、87-82、96-3、97地號等7筆地號之部分土地，「原員林街消費市

場」以屋頂及雨遮之垂直投影線為界，面積約1,771平方公尺。 

二、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１、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見證日治時期員林街市街改正之歷史

背景，整體平面呈對稱配置之「回」字形。 

２、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正立面為仿西洋歷史型式作法，造型元素

包括砌築精緻之清水磚、洗石子以及十三溝面磚，材料及工法充分表現

日治時期之建築工藝。 

３、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配合空間及通風、採光環境機能需求，

採偶柱式大跨度木屋架；原構法仍完整保存，為現存員林市日治時期大

型公共建築物，全臺類似之日治時期市場建築已不多。 

(二)法令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2、3款之歷史建築登錄基準。 

三、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

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達

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

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

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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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AZA-2562車輛等128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

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9年10

月；公示送達件數：128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

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府工交字第1100044391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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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第五條草案。 

依據：依據本府 110 年 2 月 3 日府法制字第 1100041790 號函及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本府 110 年 2 月 3 日府法制字第 1100041790 號函。 

  三、「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農業處林務暨野生動物保護科 

    (二)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 

    (三)電話：（04）7531617 

    (四)傳真：（04）7271867 

    (五)電子信箱：a640180@email.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本府為美化綠化環境、維護綠色資源、保存珍貴樹木，特制定「彰化縣樹木保

育自治條例」，自九十六年六月六日經彰化縣議會審議通過，本府公告實施以來，

業已建立相關樹木保育及保護的機制。彰化縣議會第十九屆第四次定期會議員提案

第十一案，建議本府修正珍貴樹木列管要件。本府參考各縣市政府現行樹木保護自

治條例，爰擬具「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修正珍貴樹木列管要件，放寬珍貴樹木樹齡年限、胸高直徑及胸圍標準。(草案第

五條)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9 日 

府農林字第 1100054949 號 

附件：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

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

條文對照表各乙份(電子

檔共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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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樹木保育自治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保育

之樹木範圍如下： 

   一 行道樹：指省道、

縣道、鄉道及市區

道路所栽植之喬

木。 

  二 公共園區樹木：指

道路以外公有公共

設施用地內之樹

木。 

 三 珍貴樹木：指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之樹

木，並經第九條程

序建檔列管者： 

            (一)胸高（至地面

起一點三公尺

處）直徑達零

點八公尺以上

或胸圍二點五

公尺以上。已

分枝者，各分

枝胸高直徑合

併計算。 

            (二)樹齡達五十年

以上。 

            (三)其他具有地方

特 性 、 歷 史

性、文化代表

性或珍稀及學

術研究價值之

樹木或其形成

之特殊景觀，

並經本府認定

者。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保育

之樹木範圍如下： 

   一 行道樹：指省道、

縣道、鄉道及市區

道路所栽植之喬

木。 

    二 公共園區樹木：指

道路以外公有公

共設施用地內之

樹木。 

  三 珍貴樹木：指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之

樹木，並經第九條

程序建檔列管者： 

            (一)胸高（至地面

起一點三公尺

處）直徑達一

點五公尺以上

或胸圍四點七

公尺以上。已

分枝者，各分

枝胸高直徑合

併計算。 

            (二)樹齡達一百年

以上。 

            (三)其他具有地方

特 性 、 歷 史

性、文化代表

性或珍稀及學

術研究價值之

樹木或其形成

之特殊景觀，

並經本府認定

者。 

放寬保育之珍貴樹木列

管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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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越南籍勞工NGUYEN DUY KHANH君(護照號碼：C3006750，以下

簡稱：N君)之本府109年7月7日府勞外字第1090226285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

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N君自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彰化縣專勤隊之收

容處所(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807巷136號)失聯，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

故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1）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越南籍勞工DUONG THI NGOC君(護照號碼：B5767997，以下簡

稱：D君)之本府109年7月7日府勞外字第1090226285C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D君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

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D君自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彰化縣專勤隊之收

容處所(嘉義市東區保愛一街57號)失聯，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故依法

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1）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DOAN VAN NGHI君（護照號碼：B9975952；以

下簡稱：D君）之本府109年2月3日府勞外字第1090006556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D君因未經許可於彰化縣鹿港鎮棋盤巷31號非法雇主黃居立處工作，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惟駐越南代表處110

年1月26日越南字第11012702610號函復有關D君裁處書，因郵局遞送紀錄及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5 日 

府勞外字第1100043587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5 日 

府勞外字第1100043631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5 日 

府勞外字第11000392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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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退件，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

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4）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自依行政程序法第80條為公告之日起，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者，自最後刊登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楊正昇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0彰縣字第00491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楊正昇。 

  二、及格證書字號：（108)專普紀字第000359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0)彰縣字第0049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林水華地政士開業執照[（110）彰地登字第001286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水華。 

  二、證書字號：（85）台內地登字第019825號。 

  三、執照字號：（110）彰地登字第001286號。 

  四、事務所名稱：林永華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辭修路182-2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東西向快速公路台76線（0k+000~3k+700）永興至

文津路段新建工程」，奉准徵收坐落本縣芳苑鄉芳墘段672地號等33筆土地，

合計面積3.133053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1案。（案件編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府地價字第1100040824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4 日 

府地價字第1100041197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府地權字第11000426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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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A02N0129）。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交通部公路總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10年1月18日台內地字第1100260495號函。 

  四、本案奉准徵收坐落本縣芳苑鄉芳墘段672地號等35筆土地，合計面積3.660703

公頃，經分割後為本縣芳苑鄉芳墘段672地號等37筆土地，因案內芳埤段646-3

及文津段902-3、902-4、905-1地號等4筆土地（面積0.527650公頃），於徵收

公告前已辦理協議價購，爰應辦理公告徵收芳苑鄉芳墘段672地號等33筆土

地，合計面積3.133053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五、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案例蒐集期間：108年9月2日至109年9月1日）、建築改良物補償金清冊、

建築改良物自動拆遷獎勵金補償清冊及農林作物補償金清冊；上項圖、冊均

放置本府地政處地權科、本縣芳苑鄉公所、所在村里辦公處及所在地公開閱

覽。 

  六、公告期間：自民國110年2月9日起至民國110年3月11日止（計30天）。 

  七、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

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

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

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八、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

將其權利備案。 

  九、本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

人等相關人員檢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並逕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十、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

時請土地所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者，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

應領地價補償費發給土地承租人。 

  十一、計畫進度：已於109年9月底開工（針對公有及協議價購完成之用地先行開

工），111年2月完工。徵收計畫使用情形之網址：內政部土地徵收管理系

統（https://lems.land.moi.gov.tw/lems/）。 

  十二、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如

有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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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三、得申請被徵收土地收回之要件及期限，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

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

償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 條之規定：一、徵收補償費發給

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

使用者。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

者。」 

  十四、得申請撤銷徵收之要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規定：「已公告徵收

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徵收計畫

完成使用前，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

管機關列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一、因作業錯誤，致

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

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

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不在此限。」 

  十五、得申請廢止徵收之要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已公告徵收

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一、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

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

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三、已依徵

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

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十六、撤銷或廢止徵收之申請方式，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已公告

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

銷或廢止徵收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請

求之。」  

  十七、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

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

路五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

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

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

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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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0年1月18日府地權字第1100019630及1100019630A號補償費

保管後領價通知函予鐘水交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興辦「洋仔厝溪堤岸道路第二標南北岸工程」徵收用地，本府已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本府徵收補償費302專

戶，並以110年1月18日府地權字第1100019630及1100019630A號函通知領取，

其未領取者經向戶政、地方稅務機關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

公示送達，本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即歸屬國庫。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又公示送達公告後，欲領取補償費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鑑證明書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章、被徵收土地所有權狀等證件

至本府上開地點洽辦。 

縣 長 王 惠 美 
 

「洋仔厝溪堤岸道路第二標南北岸工程」(通知文號)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1 月 18 日 

                                                                                                府地權字第 1100019630、1100019630A 號函 

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
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 

鹿港鎮 鹿昇 42-1 45.95 4533/13598 
張謝來嬌及
其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
16 鄰彰頂路 46 號 

土地編號 2 
張謝來嬌
（歿）繼承
人張位守等
16 人已合
法送達 

鹿港鎮 鹿昇 45-1 159.01 7533/22598 
張謝來嬌及
其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
16 鄰彰頂路 46 號 

土地編號
10 
張謝來嬌
（歿）繼承
人張位守等
16 人已合
法送達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府地權字第1100045289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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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鹿港鎮 鹿昇 70-1 236.04 全 
鐘水交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
10鄰彰頂路326巷 145
號 

土地編號
18 
鐘水交（歿）
繼承人鐘並
界等 10 人
已合法送達 

鹿港鎮 鹿昇 71 10 全 
鐘水交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番里
10鄰彰頂路326巷 145
號 

土地編號
19 
鐘水交（歿）
繼承人鐘並
界等 10 人
已合法送達 

以 下 空 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0年1月6日府地權字第1100000390、1100000390A號函未領取

存入保管專戶之徵收補償費通知函予張樹山君等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辦理「台十四線彰化草屯段11k+200-11k+800拓寬工程」、「彰化縣伸

港鄉都市計畫一號道路台十七線23k+704-24k+574段工程」、「社頭鄉都市計

畫2-6號道路」、「社頭鄉都市計畫2-8號道路」、「社頭鄉都市計畫2-9號道

路」、「台十四線中庄子-外快官1k+180-4k+200段道路工程」、「台十四線

彰化草屯4k+200-8k+448段拓寬工程」、「台十七線伸港鹿港26k+889-28k+759

段拓寬工程」、「(補)彰28-1線道路拓寬工程」，經本府110年1月6日府地權

字第1100000390、1100000390A號函通知未領款權利人存入保管專戶之徵收補

償費，惟因權利人住所不明，經本府向戶政單位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

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相關縣（市）政府及公所之公告欄，

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

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

者，以送達論。 

四、檢送公示送達清冊1份。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3 日 

府地權字第1100041074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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